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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  
 
 蔣麗芸議員當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  
 
 
II. 與司法機構政務處舉行會議  
 

(2015年第 147號法律

公告  
 

— 《香港終審法院訴訟人

儲存金規則》  
 

2015年第 148號法律

公告  
 

— 《 2015年高等法院訴訟

人儲存金 (修訂 )規則》  
 

2015年第 149號法律

公告  
— 《 2015年區域法院訴訟

人儲存金 (修訂 )規則》  
 

2015年第 150號法律

公告  
— 《土地審裁處 (訴訟人儲

存金 )規則》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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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 151號法律

公告  
 

— 《 2015年勞資審裁處 (訴
訟 人 儲 存 金 )( 修 訂 ) 規
則》  
 

檔號：SC 101/33/11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於

2015年 6月發出題為 "有
關訴訟人儲存金規則的

法例修訂 "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  
 

立法會LS76/14-15號
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CB(4)31/15-16(01)號
文件  
 

— 法律事務部就與訴訟人

儲存金規則有關的附屬

法例而擬備的標明修訂

文本 (只限委員參閱 ) 
 

立法會

CB(4)31/15-16(02)號
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15年
7 月 10 日 致 政 府 當 局 的

函件  
 

立法會

CB(4)31/15-16(03)號
文件  

— 司法機構政務處就助理

法律顧問的函件 (載於立

法 會 CB(4)31/15-16(02)
號文件 )所作的回覆 )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司法機構政務處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小組委員會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提供以下資

料︰  
 

(a)  勞資審裁處曾命令獲批予法律援助的僱

員為繳付經裁斷或命令的款項提供保證

的最新統計數字、曾在何種情況下作出有

關裁斷或命令，以及先前的案例；及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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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土 地 審 裁 處 ( 訴 訟 人 儲 存 金 ) 規 則 》

(2015年第 150號法律公告 )第 7條所提述 "證
券 "一詞的定義。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於 2015年
11月 3日隨立法會 CB(4)156/15-16號文件送交委

員。 ) 
 
立法程序時間表  
 
4. 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工作。委員普遍支持該 6套
與訴訟人儲存金有關的新的或修訂規則。委員察

悉，主席將於 2015年 10月2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一項議案，將有關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5年
11月 18日。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5年 11月 6日的內務

委員會會議上提交書面報告。委員又察悉，就動議

議案在 2015年 11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修訂有關

附屬法例作出預告的限期為 2015年 11月 11日。  
 

 
III.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12月 14日  



 

附件  
 

訴訟人儲存金規則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5年 10月 20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樓會議室 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選舉主席  
000330 - 
000635 

何俊仁議員  
何秀蘭議員  
蔣麗芸議員  
 

選舉主席。   

與司法機構政務處舉行會議  
000636 - 
001034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作出簡介。  
 

 

001035 - 
001925 

主席  
何秀蘭議員  
司法機構政務處  
政府當局  

何秀蘭議員詢問訴訟中的與訟各方在哪些情

況下須向法院繳存款項，並將有關款項存於訴

訟人儲存金帳目，以及可能須繳存的款項金額

為何，尤其是勞資審裁處在何種理據及條件之

下，可能要求勞資審裁處的案件中獲批予法律

援助的僱員向該審裁處的訴訟人儲存金賬目

繳存款項作為繳交保證金。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法院可酌情決定是否要

求訴訟一方將款項存入相關訴訟人儲存金賬

目，作為訟費的保證，以及決定有關款項的金

額。律政司表示，法院可作考慮的因素包括繳

存訴訟人儲存金的目的、案件的複雜程度，以

及與訟各方就預期的法律費用所提供的相關

證據。  
 
司法機構政務處補充，由例如高等法院持有的

訴訟人儲存金主要源於︰  
 
(a) 因民事法律程序而判給未成年人及／或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 (即 "無行為能力的

人 ")的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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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屬於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資產，而法

院已委派受託監管人管理該等人士的產

業；  
 
(c) 存於法院的款項，以待民事法律程序的和

解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解 決 ( 例 如 附 帶 條 款 付

款、訟費保證金及根據給予有條件的抗辯

許可的命令而支付的款項 )；及  
 
(d) 根據法例須繳存於法院，並由法院持有的

款項；  
 
司法機構政務處進一步解釋，由《 2014年司法

(雜項條文 )條例》 (2014年第 20號條例 )修訂的

《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25章 )新的第 30條訂明，

如審裁處認為，命令任何一方為任何已作出或

可能作出的裁斷繳付款項提供保證，是公正和

合宜的，審裁處可作出該命令。有可能援引該

項條文的條件包括某一方是否以拖延有關個

案的裁定的方式，進行有關的法律程序，以及

是否存在某一方會將他或她的資產作產權處

置的實際風險。  
 
應何秀蘭議員要求，司法機構政務處同意跟進

提供資料 (如有的話 )，述明勞資審裁處曾命令

獲批予法律援助的僱員為繳付經裁斷或命令

的款項提供保證的最新統計數字、曾在何種情

況下作出有關裁斷或命令，以及先前的案例。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a)段所述

作出跟進  

001926 - 
002942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司法機構政務處  

何俊仁議員詢問，通過該 6套與訴訟人儲存金

有關的新的或修訂規則會否令各級法院及審

裁處訴訟人儲存金規則的條文一致及規定是

否完全相同。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儘管各個

法 院 管 理 訴 訟 人 儲 存 金 的 基 本 方 針 是 一 致

的，但 7套訴訟人儲存金規則 (包括競爭事務審

裁處的規則 )之間亦略有差異，以反映相關法

院的運作需要及慣常做法。此方面的不同包括

只有部分法院或有關審裁處接受 "動產 "或 "證
券 "作為某種訴訟人儲存金。  
 
何俊仁議員詢問司法常務官將訴訟人儲存金

作投資的權力為何，以及有否就投資回報制定

標準。何議員又詢問會否為每個將款項繳存於

訴訟人儲存金的訴訟一方開設獨立的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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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擬議新的規則及修訂規

則均沒有改變訴訟人儲存金在投資方面的原

則。司法機構採取審慎的投資方式。繳存於訴

訟人儲存金帳戶的款項主要是投資於 3個月至

6個 月 的 定 期 存 款 ， 這 是 司 法 機 構 的 慣 常 做

法。不過，法例已預留彈性，容許司法常務官

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將繳存於法院的款項作

投資，以及在任何時間更改有關投資。  
 
司法機構政務處又告知委員，雖然司法機構會

為每宗個案開設獨立賬目，但存於不同賬目的

款項將會合併作投資用途。累算所得的利息或

投 資 回 報 主 要 會 記 入 個 別 的 訴 訟 人 儲 存 金

賬目。  
 
何俊仁議員詢問，法院會如何處理以 "證券 "方
式繳存的訴訟人儲存金，以及會否就管理訴訟

人儲存金下的證券或現金收取費用。司法機構

政務處表示，就訴訟人儲存金下的證券而言，

法院的司法常務官基本上是擔任保管人的角

色，並會根據有關的法庭命令處理該等證券。

該等證券將會獨立記入司法常務官的簿冊。由

於有關儲存金是由司法機構政務處的會計部

管理，故不需向任何外間服務提供者繳付管理

費。當證券轉讓至法院司法常務官的名下，所

有股份管理活動 (例如供股 )將會按照政府的既

定政策及程序處理。  
 

002943 - 
003346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若在一宗法律訴訟中，某個數額的

款項被申索，需為該宗訴訟繳付作為訴訟人儲

存金 (以所申索的款額的百分比顯示 )的數額為

何。律政司表示，法院可作一般性考慮的因素

包括規定交存訴訟人儲存金的目的、案件的複

雜程度，以及與訟各方就預期的法律費用所提

供的相關證據。  
 

 

003347 - 
004054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司法機構政務處  
助理法律顧問 10 

何俊仁議員認為，各項訴訟人儲存金規則中的

部分條文太過詳細及過於狹隘。委員認為，與

運作事宜有關的條文應留待司法機構或各個

法院的相關行政人員處理。司法機構政務處澄

清，該 6項與訴訟人儲存金有關的附屬法例是

根據現行的草擬常規，並在考慮到程序公義後

擬訂。儘管如此，當局亦藉此機會，在擬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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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附屬法例中提供更大彈性。舉例而言，有關規

則沒有詳細訂明從交存於各個法院的儲存金

作支出的確切時間，而是將可作支出的時間與

法院會計部的辦公時間大致上達成一致。  
 
討論交存法院及審裁處作為訴訟人儲存金的

貴重財物的處理及管理。  
 
助理法律顧問 10表示，司法機構政務處已在先

前的信函答覆就相關附屬法例提出的疑問。  
 

004055 - 
005630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10
何俊仁議員  
司法機構政務處  

逐條審議附屬法例的條文  
 
標 明 修 訂 文 本 ( 立 法 會 CB(4)31/15-16(01) 號
文件 ) 
 
《 2015年高等法院訴訟人儲存金 (修訂 )規則》

(第 4章，附屬法例B) 
 
2015年第 148號法律公告  
 
修訂第 2及第 3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修訂第 4條 (帳目及登記冊的備存 ) 
 
何俊仁議員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

"投資 "的涵義和帳目名稱，以及備存儲存金的

安排。  
 
修訂第 6條 (證券 ) 
 
何俊仁議員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

司法常務官以法律實體的身份持有證券帳目

及該等帳目的簽署人的問題。  
 
修訂第 8、 11、 12、 14及 15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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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修訂第 16條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根據第 16(3)(c)條，繳

存法院的款項包括作為看管員費用、管理員費

用及證人開支 )，而此類開支不會支付利息。

第 16(3AB)條屬過渡條文，以便在有關規則開

始實施時，可盡快實施有關支付利息的新安

排 。 第 16(3C) 條 規 管 與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 4章，附屬法例A)第 62A號命令所指的附帶

條款付款有關的利息的支付。  
 
修訂第 17及 19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修訂第 21條 (儲存金類別及款額的證明書 ) 
 
何俊仁議員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

要求發出證明書的人的身份。  
 
修訂第 23條及廢除第 24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修訂附表 (表格 1至 6)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005631 - 
005700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司法機構政務處  
 

《區域法院訴訟人儲存金規則》 (第 336章，

附屬法例E) 
 
2015年第 149號法律公告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005701 - 
010020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政府當局  

《勞資審裁處訴訟人儲存金規則》 (第 25章，

附屬法例D) 
 
2015年第 151號法律公告  
 
修訂第 2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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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修訂第 3條 (儲存金的交存 )  
 
主席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 "交存 "的
涵義。  
 
修訂第 4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修訂第 5至 7條、第 9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修訂附表 (表格 1及 2)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010021 - 
010200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 2015年小額錢債審裁處 (訴訟人儲存金 )(修
訂 )規則》 (第 338章，附屬法例D) 
 
2015年第 152號法律公告  
 
修訂第 2至 4及 6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修訂第 10條 (周年帳目報表及審計 )  
 
主席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小額錢

債審裁處的司法常務官的數目。  
 
修訂附表 (表格 1及 2)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010201 - 
011710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助理法律顧問 10 

《香港終審法院訴訟人儲存金規則》(第 484章 ) 
 
2015年第 147號法律公告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本套規則提及的儲存金

只包括款項，不包括證券或動產。當局將會開

立名為 "香港終審法院訴訟人儲存金帳戶 "的新

的銀行帳戶，以儲存向終審法院繳存的訴訟人

儲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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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加入第 1至 5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加入第 6條 (周年帳目報表 )  
 
何俊仁議員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

向審計署提交周年帳目報表的問題。  
 
加入第 7條 (終審法院儲存金的支出 ) 
 
何俊仁議員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

款 額 超 逾 250 元 的 終 審 法 院 儲 存 金 的 支 出

問題。  
 
加入第 8至 13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加 入 第 14條 (司 法 常 務 官 將 儲 存 金 作 投 資 的

權力 ) 
 
何俊仁議員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

司法常務官將向終審法院繳付的儲存金作投

資的權力。按慣常做法，有關款項會做定期存

款。何議員表示，有關規則應為司法常務官將

向終審法院繳付的儲存金作投資的權力引入

彈性。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對現時審慎的投

資策略作出的任何改變將需小心考慮。司法機

構認為現階段無需作出改變。  
 
加入第 15條 (收入盈餘 ) 
 
何俊仁議員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

收入盈餘的性質的問題。司法機構政務處表

示，訴訟人儲存金賬目的部分款項，例如不會

記入各有關訴訟人儲存金賬目的附帶條款付

款的利息，可能成為法院的收入盈餘。該等收

入會轉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並會根據各項訴

訟人儲存金規則，於每一財政年度結束後，盡

快將有關款項付予庫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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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加入第 16至 18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加入第 19條 (轉撥存於終審法院而無人認領的

款項 ) 
 
何俊仁議員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

若申索人能提出理據充分的理由，可否保留在

5年後索回向終審法院交存的儲存金。助理法

律顧問 10表示，新訂規則或修訂後的現行規則

均無載列處理容許擁有人可在何俊仁議員所

提出的情況下取回該等款項的方法的條文。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現時有行政機制，容許

當事人向庫務署申請取回此等無人認領的款

項。  
 
加入第 20條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此條的目的是訂明，緊

接本規則生效前存放在終審法院並以行政方

式運作的儲存金將在本規則生效後轉撥入法

定運作帳戶，即終審法院訴訟人儲存金帳戶，

而在本規則生效前適用於儲存金的條件及限

制 (如有的話 )則保持不變。  
 
加入附表 (表格 1至 3)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011711 - 
012754 

主席  
司法機構政務處  
助理法律顧問 10 
政府當局  

《土地審裁處 (訴訟人儲存金 )規則》 (第 17章 ) 
 
2015年第 150號法律公告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本套規則提及的儲存金

包括款項、證券及動產。  
 
加入第 1至 6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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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加入第 7條 (證券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表 示 ， 各 類 證 券 均 可 交 存

審裁處。  
 
主席詢問及司法機構政務處答覆有關在此套

規則下 "證券 "的定義問題。  
 
司法機構政務處會提供適用於此條的 "證券 "的
涵義。  
 
 
 
 
加入第 8至 11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加入第 12條 (從儲存金作支出、轉撥等，以給

予有權獲付款的人的遺產代理人 ) 
 
關於第 12(2)條，何俊仁議員詢問及司法機構政

務處答覆有關在命令所指名或描述的人在去

世後向其支付儲存金的安排。  
 
加入第 13至 25條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加入附表 (表格 1至 7) 
 
委員沒有提出疑問。  
 
何俊仁議員詢問適用於競爭事務審裁處的訴

訟人儲存金規則。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為準

備新設立的競爭事務審裁處的全面運作，司法

機構亦已參照第 4B章為該審裁處擬備一套新

的訴訟人儲存金規則，當中加入所需作出的微

調。此套規則已另行與為競爭事務審裁處訂立

的其他規則處理。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b) 段 所 述

作出跟進  

012755 - 
012814 
 

主席  
何俊仁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10 

小組委員會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10研究各項附

屬法例的英文本，若發現需要小組委員會考慮

的問題便提醒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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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12815 - 
012929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10
司法機構政務處  
政府當局  
 

就 2015年第 150號法律公告第 7條討論 "證券 "的
涵義。  

 

012930 - 
013025 
 

主席  立法程序時間表及延展審議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5年 12月 14日  


